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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出行有多种方式，如何发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

  不大可能允许“无法无天”的出行方式，也不会允许“野

蛮”的出行竞争。

序



一、机动车出行和非机动车出行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

服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鼓励使用非机动

交通工具出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一、机动车出行和非机动车出行



二、燃油机动车和新能源机动车出行



        第五十条　国家倡导低碳、环保出行，根据城市规划合理控

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

行比例。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措施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

和新能源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限制高油耗、高排放机动

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发展，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二、燃油机动车和新能源机动车出行



         第四十五条　国家鼓励开发、生产、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摩托车、

铁路机车车辆、船舶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实行老旧交通运输工具的报

废、更新制度。

 　　国家鼓励开发和推广应用交通运输工具使用的清洁燃料、石油替代

燃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新增和更新出租汽车，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

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2016〕58号

二、燃油机动车和新能源机动车出行



 燃油机动车出行的分类

 ——公共交通：城市公共电汽车、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单位通勤班车；

 ——出租汽车：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出租汽车；

 ——汽车租赁：经营性汽车租赁、民间汽车租赁；

 ——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分摊成本式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免费互助式私人小客

车合乘出行；

 ——公务用车：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务、执法执勤、急救、消防、抢险、应急等用车；

 ——私人小客车

 ——其它：校车、免费购物（看房）班车等。

三、燃油机动车出行



















（一）公共交通

1、法律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

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鼓励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第五十条　国家倡导低碳、环保出行，根据城市规划合理控制燃油机

动车保有量，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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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

         到2020年，市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实现中心城区公共

交通站点500米全覆盖，万人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达到16标台以

上，城市公共汽（电）车进场率达到70%以上，公共交通占机动

化出行比例达到60%左右。市区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参照上

述指标和地方实际，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目标。 
——《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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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

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出租汽车服务主

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城市人民政府要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2016〕58号

三、燃油机动车出行



（三）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

             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

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

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

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定相

应规定，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务平台等三方的权利

和义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2016〕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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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汽车租赁出行

1、经营性汽车租赁

        承担公共汽车、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运营、出租汽车、汽车租赁等

的指导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 国办发（2009）18号

2、民间汽车租赁：按照《合同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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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燃油机动车出行



2020年各种燃油车出行方式



LOREM IPSUM 
DOLOR



张柱庭

   谢 谢！


